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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算法治理政策与实施进路


［美］陆　凯

　　内容提要：随着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私人主体开始利用算法进
行日常事务和决策的处理。美国法学界对如何规制算法对于法律的影响，诸如正当程序、

透明度、隐私、责任和问责等问题已有许多的讨论，既有对现有法律的再解读，也涉及新制

度的提出。同时，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也有积极的响应，已出台多个文件以确立人工智能

的治理战略和指导原则，并持续更新。在具体领域，联邦和州政府通过立法和司法判例已

经取得了一些算法治理的成果。行业自律监管和社会组织也在算法治理的问题上提供了

有益支持，通过合作建立新制度或直接致力于影响法律修改等方式来推动算法治理的发展。

关键词：算法治理　人工智能　算法歧视　算法透明度　算法问责

陆凯（ＫａｒｍａｎＬｕｃｅｒｏ），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试图描述美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对不同产业、不同场景下开

发和应用算法的活动进行“治理”的。此处所使用的“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一词，是指并非全
由人类执行，但是为完成某项任务在设计软件时所嵌入的数字化流程或者规则。由于算

力的发展和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政府或者私人部门主体利用算法进行决

策、完成任务或者辅助理解复杂系统。本文的目的不是对适用于各类人工智能的法律、规

章或者政策机制进行评论，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范例而展示美国算法治理的去中心化和

动态性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州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和法院，以及私人公司和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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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都在型塑算法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主体并不必然根据一套统一或

者集中的价值观、规章或者规范行事。很多法律或者规章也规范了私人公司、政府实体和

个人利用算法的行为，本文将择取其中若干法律和规章加以概述，并简要讨论白宫和一些

联邦行政机关所发布的相关人工智能“计划”和战略。

一　美国学术界相关讨论的现状

本文不仅分析了不同的原则和目标，也分析了实现这些目标和保护根本性法律价值

的制度性机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发展。学者们聚焦于算法对于法律中诸如正当
程序、透明度、隐私、责任和问责等相互竞争的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讨论了如何加强和

保护各种法律原则和规范目标，例如权利的维护，也讨论了各种实践性的目标，例如在不

同法律场景中算法决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学术讨论也涉及算法对特定法律领域的影

响，以及算法对于法律职业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司法决策的过程等。当前的学术讨

论了有关算法开发和利用的各种规章，即“算法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也讨论
了在作出治理性决策时对算法的利用，例如对政府资源的分配，包括“利用算法的治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考虑到美国学者通常是在本国法的语境下讨论算法问题，普通
法原则和程序构成了重要的背景。尽管大多数学者讨论的是算法对已有法律产生的影

响，以及应当被纳入已有的法律范式和原则之中，但是有的学者也建议将“人工智能”或

者“算法”视为可能影响所有法律领域的全新的建构性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所列举的例子并不试图呈现学术讨论的一幅全景图，而是希望呈

现不同法律领域学术讨论的一组剪影。下文列举的各种类型不是相互排斥的。有的学者

尽管不在美国工作，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与美国相关，对于美国的学术讨论也产生一定

影响。

（一）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美国《联邦宪法》

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均规定了正当程序原则。〔１〕 《韦氏词典》（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给正当程序下了两种定义：一是“有规律地、根据公认的规制和原则进行的正式程序（例

如法律程序）”；二是“一项司法要求，即已制定的法律不得包含可能导致对人的不公平、

无端或者非理性对待的规定”。〔２〕 在对算法进行治理的场景中，许多学者根据正当程序

观念，提出了有关公平、可解释性、透明度和非歧视性等相关主张。这些主张包括正当程

序与算法治理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也包括更多的技术性要求，即质疑算法是否能够符合正

当程序要求。大多数学者也从规范和历史角度分析了“正当程序”目标，并且通过这一

“透镜”审视算法应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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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分社会》中，西特伦（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ＫｅａｔｓＣｉｔｒｏｎ）和帕斯奎尔（ＦｒａｎｋＰａｓｑｕａｌｅ）从积极
和消极两个方面讨论了当今社会中算法的广泛应用场景。两位作者忧虑的是算法正在以

不同方式挑战个人的正当程序权利，比如算法决策的“不透明和缺乏监督”。〔３〕 他们认

为，利用计算机代码作出决策的手段，与在进行法律决策时正当程序原则所要求的“人与

人之间叙述性的、可理解的交流，以及不能简化为软件程序的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方式有

所不同。易言之，在算法的利用中需要明示对正当程序的考量以及法律用语和计算机代

码之间的根本性语义差别，有时还需在特定场景中予以限制。

伯恩斯坦（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在其撰写的《反歧视算法》一文中认为，《美国联邦法
典》第七编（ＴｉｔｌｅＶＩＩ）禁止雇主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国籍”等因素进行歧视，
而过去有关“改进算法”或者“改进立法”的呼吁关注的是这部分联邦立法所列目标的子集，

范围过窄。监管者和法学家还应当考虑该编规定的“反刻板印象化”（ａｎｔｉ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目
标，即“人们受到的对待应当不仅在受保护的群体类型之间平等，还应该在个人之间平

等，使其免于其所在群体相关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尤其是在算法用于有关员工招聘和

晋升的相关决策时，这种动态发展引起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因为它们很容易导致对个体产

生成见。〔４〕 巴罗卡斯（ＳｏｌｏｎＢａｒｏｃａｓ）和赛博斯特（ＡｎｄｒｅｗＤ．Ｓｅｌｂｓｔ）也质疑算法无法做到
不歧视，认为算法和偏见问题的“解决”需要面对政治、法律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挑战，应当

“全面地重新审视‘歧视’和‘公平’的含义”。〔５〕

基姆（ＰａｕｌｉｎｅＫｉｍ）在《数据驱动的职场歧视》一文中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招
聘过程中使用算法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采用分类方案对员工进行分类或者打分的方法

会加剧不平等或者劣势。作者将由于分类偏差而造成的差别影响问题作为分析框架，阐

明了应用现有法律的重要方式，以及需要适用新法律的必要性。〔６〕

阿均瓦（ＩｆｅｏｍａＡｊｕｎｗａ）在《反偏见干预的自动化的悖论》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她认为利用算法解决招聘员工过程中存在的偏见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并且建

议将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延伸适用于招聘系统的算法开发者。她也建议提供劳动法之外的

救济手段，例如将对工作申请人的保护规定入消费者保护法，从而“强制要求允许他们在

做出雇佣决定时可以查阅自动化招聘系统的信息档案”。〔７〕 她也在相关论文中指出，追

踪雇员和工人生产力的可佩戴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引发了隐私、歧视和工作场所安全等严

重问题。〔８〕

纳克巴（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ｃｈｂａｒ）教授在《算法公平与算法歧视》一文中指出，将公平性的要
求纳入算法决策之中可能并不合适，因为法律规则通常以约束的形式而非有待优化的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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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他也认为，美国的反歧视法在应对“历史性、制度性”的歧视中得到发展，数字

化、自动化的歧视可能并不新鲜。事实上，完全的算法“透明”是不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否

存在透明度的问题，现有的反歧视法已经为应对歧视提供了足够的模型。而对算法歧视

的矫正，应当根据是否因存在算法处理方式汰旧换新的变化而作出不同处理。〔９〕

除了雇佣和其他民事领域存在的歧视之外，也有学者讨论了算法在刑事司法领域的

作用。在《输入偏见，输出偏见》一文中，基姆（ＳａｎｄｒａＫｉｍ）反对利用算法对人们未来实施
犯罪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其认为，风险评估本身很容易造成偏见，因为它们依赖过去

的信息去预测未来。事实上，不应采用算法来预测未来的犯罪，而应采用算法作为诊断工

具来查找司法决策中存在的差异、偏见和其他缺陷。易言之，利用算法对被告人作出判决

很可能是存在偏见的，而利用算法改进司法决策则可能有所裨益。〔１０〕

有的学者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改革建议，以应对正当程序已有范式所面对的挑战。例

如，西特伦在《技术性正当程序》一文中认为，正是因为行政规则制定和裁决的正当程序

要求，例如告知和获得听证的机会，同样应当适用于算法决策。为了补救现有的差异，可

以建立一个“结构精心设计的纠问式质量控制模型”，以便法学家和受行政决定影响的个

人利用“能够增强嵌入自动化决策系统的规则的透明度、问责度和精确度的机制框架”更

有效地对自动化决策系统提出问题。〔１１〕 文中也为多种场景下保持和强化正当程序要求

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性建议。

克罗尔（ＪｏｓｈｕａＫｒｏｌｌ）等人在《可问责的算法》一文中试图消除法学家与算法技术的
开发者、应用者之间理解的隔阂。在他们看来，许多与法律和算法治理相关的问题，都是

因为不同主体未能共同协作或不能理解不同利害关系人的视角和要求。例如，软件工程

师、律师和其他领域的个体可能会对什么构成“歧视”持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要消除歧

视，强有力和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是应当整合这些不同的视角，即“通过促进计算机科

学、法律和政策的协同合作，以推进问责制自动化决策程序的设计”。〔１２〕

卡明斯基（ＭａｒｇｏｔＫａｍｉｎｓｋｉ）在《二元治理：从ＧＤＰＲ对算法问责进路获得的启示》一
文中，竭尽所能为更有效的算法治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范式。其提出了治理的三种目标：

尊严性治理（寻求维护人类尊严）、正当性治理（例如评估算法推理的合法性或者“可解释

性”）和工具性治理（例如尽力避免错误和偏见）。因此建议将个人正当程序权利体系与

“通过合作治理实现的系统性监管”，即通过公私合作实现的治理相整合。〔１３〕

（二）透明

算法决策的透明依然是学术讨论的焦点。对于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在透明度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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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算法治理的合理性、局限和能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主张。以下列举的两篇

论文在尊重透明度的历史性和规范性要求的同时解决了算法技术的限度问题。

在《透明度和算法治理》一文中，科里亚尼斯（ＣａｒｙＣｏｇｌｉａｎｅｓｅ）和莱尔（ＤａｖｉｄＬｅｈｒ）认
为，算法难以理解的“黑箱”问题不是无法克服的。他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透明度，例如

“鱼缸式的透明度”（ｆｉｓｈｂｏｗ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和“合理的透明度”。尽管算法的运用同时涉及
这两类透明度类型，但他们认为法律规定并不要求“完全透明”，并且“通过解释算法的目

的、设计和基本运行原理可以满足”说明理由和可解释性的法律要求。〔１４〕

德赛（ＤｅｖｅｎＤｅｓａｉ）和克罗尔（ＪｏｓｈｕａＫｒｏｌｌ）在《信任但需验证：算法与法律研究导论》
一文中，采取了更技术性的进路，试图协调有关透明和其他规范目标的法律和技术争论。

他们认为，“法律对于因果关系采取的是线性的，几乎是牛顿式的因果观，即输入和定义

的程序可以得出明确的输出结果”和“采用不适合披露的庞大数据集”的“现实计算机系

统”之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种不匹配导致人们受到误导，徒劳地寻求算法透明度。

他们建议，通过立法途径以更具“连贯性的方式”来管理算法，包括制定保护内部举报人

的立法和针对算法系统的各种要求（例如监管要求程度各有不同的行业中公共和私人主

体所采用的白箱和黑箱测试，以及事后的分析和监督）。〔１５〕

（三）隐私

在算法治理的场景中，隐私是一项重要且受到广泛讨论的原则。越来越多的公司从

个人或者客户处收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既被输入算法，又通过算法排序。以下两篇

论文体现了在这个算法治理的时代，学者是以何种方式依赖已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并主

张对其加以扩张，以便保护隐私。

在《新治理、首席隐私官和美国公司的信息隐私管理》一文中，班贝格（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ａｍ
ｂｅｒｇｅｒ）和穆里根（ＤｅｉｒｄｒｅＭｕｌｌｉｇａｎ）通过对各技术公司内部实务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隐
私治理的现实图景，他们将其称之为“监管者、市场与利害关系人等多种力量”结合的产

物。他们提供的一系列最佳实践，包括“通过贯穿全公司的技术、决策程序和对分散式专

业能力网络的赋权，将隐私纳入全公司范围的风险管理目标之中”。〔１６〕

巴尔金（ＪａｃｋＢａｌｋｉｎ）在《信息受托人和第一宪法修正案》一文中认为，“受托人”模式
可以适用于收集和评估大量数据的主体。传统受托人包括需要持有执照才能以其服务营

利的具有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例如律师和医生。技术公司应当承担作为“信息受托人”

或者叫作“因为与他人的关系，承担因该关系存续而获得之信息的特别义务者”的责

任。〔１７〕 易言之，技术公司应当像守护者那样对待其用户和客户，对他们的信息及其准确

性负责。除了保护用户的权利之外，此类责任还应当包括保护用户的隐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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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例子，不仅是对现有法律的再解读，也涉及新制度的提出，以扩大现有法律

范式的可利用性。他们既希望能够扩大监管者与私人公司的首席隐私官之间的制度性合

作，以及扩大私人公司内部不同主体的法律能力，同时也希望将“受托人”范式扩张适用

于收集信息、开发和运用算法的公司。

（四）责任和问责

最根本的治理问题涉及让合适的主体对其决策和算法的输出结果接受问责的法律责

任和手段。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自动化让法律责任的动力机制发生了

开创性的变革。但是，对于什么是合适的政策应对，学者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进路。

在《机器人的弥补机制》一文中，莱姆利（ＭａｒｋＬｅｍｌｅｙ）和凯西（ＢｒｙａｎＣａｓｅｙ）认为，让
机器人的所有者或者设计者对机器人的行为负责是不合适的。他们提出对于机器人的

“弥补体系”，〔１８〕认为自动化系统的运用可能改变法律责任问题，需要引入保险计划或者

无过错责任原则之类的新型责任制度。巴菲尔德（ＷｏｏｄｒｏｗＢａｒｆｉｅｌｄ）在《自主性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责任》一文中，在讨论了若干涉及机器人的背景性案例，鼓励将对机器人的规制

和责任制度相互关联加以考虑。〔１９〕 弗拉德克（ＤａｖｉｄＶｌａｄｅｃｋ）在《没有委托人的机器：责
任规则和人工智能》一文中也采用了实践性的进路，对现有的责任制度如何适用于横跨

自动驾驶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假设性场景进行了分析。他主张建立严格责任制度，“将这

一特定类型的案例完全与过错概念脱钩”，不是因为自动驾驶汽车“异常危险”或者“具有

不合理风险”，而是因为“与所取代的产品相比，它们具有的危险或者风险水平要低得

多”。〔２０〕 在他看来，自动驾驶汽车的风险要小于司机，这一事实表明其他责任标准，例如

过失，很难在实务中执行。因此，保护消费者最好的方式是采纳严格责任制度。

有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进路，他们认为，尽管自动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但它并

没有明确要求修改责任制度。例如，菲弗科恩（ＫａｒｎｉＣｈａｇａｌＦｅｆｅｒｋｏｒｎ）在《我是算法还是
产品？》一文中认为，“考虑到自主性的过度复杂性，自主性并非区分产品和会思考的算法

的理想标准，因为这种区分标准会产生不切实际的荒谬或者矛盾的结论。”其不认为自主

性会导致必须修改责任制度，相反她建议适用“目的性解释”方法，此种方法可以“帮助裁

决者确定何时应当适用产品责任规则，何时不适用”。〔２１〕 在其另一篇文章《合理的算法》

一文中指出，自动化系统所致损害的责任依然由开发和运用此类系统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承担。有所变化的是对“合理性”的判断：法院应当审查算法系统及其“决策”的合理性，

而非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审查程序员的特定选择是否合理。〔２２〕 易言之，产品责任制度的主

要因素并无变化，自动化的运用导致谁是负责任者和某物（而非某人）是或者不是合理这

两项判断的分离，使得责任制度更加复杂。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开发者依然需要对损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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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ｎｉＣｈａｇａｌＦｅｆｅｒｋｏｒ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Ｕ．Ｉｌｌ．ＪｌＴｅｃｈ．＆Ｐｏｌ’ｙ（２０１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责，但是“合乎理性”标准将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而非其开发者。

维拉塞纳（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ａｓｅｎｏｒ）在《产品责任和无人驾驶汽车：问题与立法指导原则》一文
中对于自动驾驶汽车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进路。在论证普通法制度已经能够处理有关

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问题时，他认为产品责任法原则已经有力地促进实施严格的安全标

准，州法院总体上已经证明在面对新技术时有能力应对或者经过调整后可以适应；先占性

联邦立法（先占性联邦立法是指国会通过的立法有着更高的权威，可以事实上取代州立

法）可能并没有那么精细或者灵活。〔２３〕 《自动驾驶汽车示范法》的起草者〔２４〕史密斯（Ｂｒｙ
ａｎｔＷａｌｋｅｒＳｍｉｔｈ）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产品责任法“很可能兼容”自动驾驶汽车所提
出的责任问题。〔２５〕 易言之，产品责任法尽管并不完美，但还是激励着生产商保持高度的

安全标准，为潜在的原告们提供获得补偿的手段。他也在《人工智能交通的伦理学》一文

中更进一步指出自动驾驶汽车治理的一个关键内容将是集中关注开发和应用自动驾驶汽

车的公司的可信赖程度。〔２６〕

有些学者对于责任问题采取了比较研究或者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算法侵权：前瞻

性的比较研究概览》一文中，因凡蒂诺（Ｍａｒｔａ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ｏ）与王（ＷｅｉｗｅｉＷａｎｇ）认为，迄今为
止，在不同国家和法域，大多数有关算法活动的决定是由法院或者监管金融、保险等特定

行业的专业性行政机关作出的。但是，“行业自律监管”，包括职业协会和私人公司制定

的非拘束性的标准和指南，却“很少明确可能的责任规则”，因为它们都过度依赖先占性

的（联邦政府制定的）、对行业友好的规章。〔２７〕 通过比较不同法域，评估美国、欧盟和中国

的异同点，该文体现了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价值。

（五）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

许多学者也集中讨论了在特定法律领域算法产生的影响。下文所举实例分别涉及言

论监管、医疗事故和反垄断领域。

在《算法社会的言论自由》一文中，巴尔金主张保持《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２８〕的“核

心目的”，即“防范国家通过新的控制和监控机制进行审查”。事实上，我们日益生活在

“算法社会”之中，这使得国家有必要同时“作为私人开发控制和监控机制的必要的抗衡

力量”。〔２９〕 尽管第一修正案依然需要保护个人免受国家的审查，国家也应当开发各种方

法以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免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第三方中介的侵犯。

·１１·

美国算法治理政策与实施进路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ａｓｅｎ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ｒｉｖｅｒｌｅｓｓＣａｒ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ｃ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ａｗｓ．ｏｒ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ｏｍ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Ｋｅｙ＝４ｅ７０ｃｆ８ｅ－ａ３ｆ４－４ｃ５５－９ｄ２７－ｆｂ３ｅ２ａｂ２４１ｄ６．
ＢｒｙａｎｔＷａｌｋｅｒＳｍｉｔｈ，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ｉｃｈ．Ｓｔ．Ｌ．Ｒｅｖ．１（２０１７）．
ＢｒｙａｎｔＷａｌｋｅｒＳｍｉｔｈ，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ＡＩ，ＦｒａｎｋＰａｓ
ｑｕａｌｅＭａｒｋｕｓＤ．Ｄｕｂｂｅｒ，ａｎｄＳｕｎｉｔＤａｓｅｄ．，２０２０．
Ｍａｒｔａ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ｏ＆ＷｅｉｗｅｉＷａ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Ｔｏｒ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Ｌ．＆Ｃｏｎｔｅｍｐ．
Ｐｒｏｂｓ．３０７（２０１９）．
Ｕ．Ｓ．Ｃｏｎｓｔ．ａｍｅｎｄ．Ｉ．
ＪａｃｋＭ．Ｂａｌｋｉｎ，Ｆｒｅｅ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ｉｇ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Ｎｅ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ｐｅｅｃｈ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５１ＵＣＤＬＲｅｖ．（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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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内德（ＺａｃｈＨａｒｎｅｄ）、伦格伦（ＭａｔｔｈｅｗＬｕｎｇｒｅｎ）和拉杰帕卡（ＰａｒａｎｖＲａｊｐｕｒｋａｒ）在
《机器视觉、医疗人工智能和医疗事故》一文中讨论了算法在医疗事故法律中的作用。他

们认为，尽管医疗事故背景下与自动化具体相关的判例法数量有限，但是，对于其他行业，

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如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商采用了多种方法试图减少承担责任的风

险，包括遵循行业标准），涉及机器视觉的判例对于进一步发展医疗事故法是有启发意

义的。〔３０〕

梅赫拉（ＳａｌｉｌＭｅｈｒａ）在《反垄断和机器人卖家：算法时代的竞争》一文中讨论了算法
的采用如何影响反垄断法，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场景中。作者考察了算法定价如何改变电

子商务，并就自动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反垄断法的规范考量和目标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后果

提出一系列主张。〔３１〕

（六）法律理论：“人工智能”治理作为法律的新领域

尽管许多学者关注的是算法在特定行业或者特定法律领域中的作用，也有学者采取

的方法是将算法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建构性视角，以此认识或者修改法律规范。

在《法律的道路：迈向法律奇点》一文中，阿拉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ｌａｒｉｅ）认为，即将来临的
“法律奇点”，涉及“从一个采用不可靠、缓慢和成本高昂的沟通方式，非电子的世界向采

用几乎实时、成本接近于零的沟通方式实现数字化连接的世界性转型”，将会影响“所有

法律领域”。这一变革将会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更高级和日益完备的法律”，包括

“对所有法律领域的……所有细节的完整规定”。〔３２〕 类似地，在《理解和衡量日常生活中

算法治理的指南》一文中，为了帮助建构治理与规则之间的对话框架，拉特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ａｔｚｅｒ）提出了一个衡量“算法治理的意义和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对其加以检验而采用的
实证性的混合方法进路”，但是担心对于具体是什么构成“算法治理”缺乏实证研究加以

明确，将会导致“不切实际的风险评估和不成熟的政策结论”。〔３３〕

巴萨伊（ＹａｖａｒＢａｔｈａｅｅ）在《人工智能黑箱与故意和因果关系原则的失灵》一文中，集
中讨论了算法的“黑箱”性质将如何威胁美国法律中的一些重要原则，特别是故意和因果

关系。〔３４〕 其认为，因为我们可能无法确定算法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作出决策，因此难以在

涉及“黑箱”算法的法律决策时确定并依赖故意和因果关系的论证。同时，不应该采纳严

格责任或者适用先占性的规章，而是建议采用“浮动比例”（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的方法来确定任
何特定系统相关的自主水平，并且适用不同的责任水平。

塔特（ＡｎｄｒｅｗＴｕｔｔ）在《算法的ＦＤＡ式监管机构》一文中采取了更广的制度进路。其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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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ＺａｃｈＨａｒｎｅｄ，ＭａｔｔｈｅｗＬｕｎｇｒｅｎ＆ＰａｒａｎｖＲａｊｐｕｒｋａ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Ｉ，ａｎｄＭ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１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ｊｏｌｔ．ｌａｗ．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ｄｉｇｅ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ｉ－
ａｎｄ－ｍ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ａｌｉｌＫ．Ｍｅｈｒａ，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ｂｏＳｅｌｌ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１００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２０１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ｌａｒｉ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ＴｏｗａｒｄＬｅｇａｌ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２０１６），ａｔｐ．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
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２７６７８３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ａｔｚｅｒ＆ＮｏｅｍｉＦｅｓｔｉｃ，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
８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０１９）．混合方法是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加以整合的一种研究方法。———译者注
ＹａｖａｒＢａｔｈａｅｅ，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３１Ｈａｒｖ．Ｊｌ＆Ｔｅｃｈ．８８９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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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对算法的有效监管需要“联邦层面的一致性、专业判断、政治独立性和上市前审查，

以防止（在不阻碍创新的情况下）将过度危险的算法引入市场”。他建议设立一家集权式

的联邦行政机关，该机关有权制定指南、标准，并且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去审查批准“某

些复杂、危险的算法”。〔３５〕 这种进路将算法视作完全独立的一种法律类型，需要相应的联

邦行政机关专司其职。

克劳福德（Ｋａｔｅ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和舒尔茨（ＪａｓｏｎＳｃｈｕｌｔｚ）认为，当政府“以违法的方式采用
它们的人工智能工具”时，“人工智能系统”应当依法被视为“政府主体”（亦即政府代理

人），许多政府已经表示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或者能力“以理解、解释或者补救它们从第

三方采购的人工智能系统所产生的问题”，而私人公司则认为它们不是政府主体，不需要

像政府那样遵守公开和正当程序要求。〔３６〕 他们认为，为政府提供算法服务的私人主体应

当被视为政府主体，以确保问责和良好治理。

（七）法律服务的自动化

有些学者关注的不是算法会如何影响法律及其实施，而是会如何影响律师、法律职业

和其他受到高度管制的、高技能的专门职业。一些学者认为，法律领域的自动化不仅不可

避免，而且也是有益的发展。另外一些学者则完全质疑法律领域自动化的作用。以下分

别举例加以讨论。

在《专门职业的未来》一书中，萨斯坎德（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ｕｓｓｋｉｎｄ）和萨斯坎德（ＤａｎｉｅｌＳｕｓｓ
ｋｉｎｄ）预测了“现有职业的消亡”，描述了哪些主体和系统将会取代这些职业。他们认为，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功能日益强大的系统，它们将会给

医生、教师、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咨询师和牧师等众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带来根本

性的变革。〔３７〕

另外，帕斯奎尔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代的专业判断》一文中认为，在健康、教

育、法律等领域以人工智能取代专业人员，很可能并不会为病人、学生和客户造福。事实

上，自动化的服务往往“逊色得多”，因此此类行业应当保持专业人士居于核心地位。〔３８〕

（八）法官和司法决策的自动化

除了讨论算法以何种方式影响律师和法律职业外，有的学者也关注算法在改变法院

和法官作出判决的方式中的作用。

沃洛克（ＥｕｇｅｎｅＶｏｌｏｋｈ）在《首席机器人大法官》一文中认为，人工智能程序某一天会
胜任律师或法官的角色，社会应当接受，“毕竟与人类法官相比，人工智能程序的可靠性

并不逊色而成本有效性则更胜一筹”。如果这类“人工智能法官”能够在判决意见书的写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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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ＡｎｄｒｅｗＴｕｔｔ，ＡｎＦＤＡｆｏ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６９Ａｄｍｉｎ．Ｌ．Ｒｅｖ．８３（２０１７）．
Ｋａｔｅ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ＪａｓｏｎＳｃｈｕｌｔｚ，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１１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４１（２０１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Ｓｕｓｓｋｉ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Ｓｕｓｓｋｉ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ｕ
ｍ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中译本见［英］理查德·萨斯坎德、丹尼尔·萨斯坎德著：《人工智能
会抢哪些工作》，李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Ｆｒａｎｋ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４６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２：Ａ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９５（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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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胜过人类法官，那么它就应当被视作法官，即使它们的“判决意见并不是源自人类

的判断”。〔３９〕

其他学者则没有这么乐观。例如，雷（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ｅ）和索洛尔—尼德曼（ＡｌｉｃｉａＳｏｌｏｗ
Ｎｉｅｄｅｒｍａｎ）就认为，人工智能裁决会对“法律主体们所秉持的裁决价值”产生深刻影响，
并区分“衡平司法”和所谓“法典化司法”，后者会“更青睐标准化而非裁量”。〔４０〕 类似地，

马凯兹（ＫｉｅｌＢｒｅｎｎａｎＭａｒｑｕｅｚ）和亨德森（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对“人类裁判”和“判决过程
的规范完整性”进行了辩护，指出“受托作出判决者应当同样容易受到判决的影响”。他

们将这一特征称之为“角色可逆性”，并且认为我们根本不能像对待人类法官一样要求自

动化的判决系统接受问责。〔４１〕 克罗托夫（ＲｅｂｅｃｃａＣｒｏｏｔｏｆ）同样反对法官过度依赖算法和
自动化。她认为，尽管人工智能系统“完美地最大化了人类和机器智能的优点，但也可能

放大了二者的缺点”。这些缺点包括过度信赖、信赖不足，界面设计错误，以及“二次结构

性副作用”，例如“技术—法律锁定效应”，即“某种新出现的法律的持久性对法律演进设

置了新的障碍”。〔４２〕 易言之，自动化法官的运用，可能会无意之中颠覆司法判决的传统原

则，例如会被质疑的清晰推理，以及法官理解法律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情景的能力。

以上所作的样本分析主要介绍了美国学术界的讨论是在如何努力回应算法在不同场

景中对不同法律领域以及律师和法官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以下将展现一个大致的时间

轴，记录联邦政府对算法在众多不同行业日益得到广泛应用而作出的应对。

二　联邦政府的战略与原则

美国联邦政府在算法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它所采取的行动包括白宫

发布的各项政策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行政机关发布的新规章、国会新制定的法律、对已

有立法所作的新的解释和适用以及联邦法院作出的判决。联邦政府的“算法治理”既规

制私人企业的行为，也规制联邦行政机关的行为。

（一）奥巴马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和战略规划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包括白宫和联邦政府的行政机关）还没有采取集

中的、命令控制式的方法对人工智能（包括算法应用）加以治理。与此同时，奥马巴政

府和特朗普政府已经积极敦促科技政策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
关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治理。两任政府均已制定了规划和指导性文件鼓励联邦行政机

关开发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一份报告，讨论
了人工智能现状、已有和潜在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给社会和公共政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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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４３〕 在制作这份人工智能报告时，奥巴马政府曾公开征求意见，希望公众对人工智

能的现状和未来发表意见。〔４４〕 政府随后发布了所收到的全部１６１份回复，〔４５〕并组织了一
些公开活动，包括一次研讨会。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１６年的这份报告以及后续发布的报告
不是描述和实施规则的规章性文件，而是表明政府意图的雄心勃勃的宣言。在发布２０１６
年人工智能报告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战略计划》（Ａ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４６〕讨论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技差距，并提出了如何开发人工智能以促进对经
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２０１９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份战略计划进行了更新。〔４７〕 新
修订的战略计划涵盖了开发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协作的有效方法、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

安全和保障、开发用于培训和测试人工智能的共享公共数据集和环境等方面的设想。

（二）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领域总统行政命令

２０１９年２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项总统行政命令，〔４８〕启动了ＡＩ．ｇｏｖ网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ａｉ／），这是一项旨在吸收私人部门、学术界、公众和国际主体合作和
参与并适用于全政府范围的战略性举措。它要求联邦机构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推进人工

智能技术，利用各自的职权鼓励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现代劳动力的开发和利用。尽管

该项总统行政命令列出了应该参与这一努力的一些重要的行政机关，但它不包括诸如规

则或规章条例等有强制约束力的治理机制。２０２０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有更为具体
的指导原则的清单。

（三）２０２０年《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
２０２０年１月，白宫管理预算局发布了新的监管指南，〔４９〕明确提出了建立和维护公众

对人工智能之信任的目标。这份文件并没有描述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各种广泛性原则，

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程序，希望以此确保政府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建立合适的公共和私

人审查机制，在信任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从而有效监管人工智能应用。这份指南为政府

行政机关在抽象的原则和建立更具体的治理机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指南列举了行政机

关需要在假定人工智能并不完善的前提下理解、分类和防范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风险。〔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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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指出，“许多人工智能应用并不必然会提出新的议题”，并且希望行政机关不要放

弃“由来已久的联邦监管原则”，将人工智能纳入已有的治理和监管机制之中。但建议少

用“硬性”（或者正式）监管，并且鼓励行政机关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

总的来说，这份指南关注的是“狭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能够有效完成少数几种任

务的人工智能，而非通用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后者是指人工智能在众
多任务上能够超越人类智能的一种理论。这份指南也涉及了一系列议题，包括联邦和州

政府（以及州与地方政府）之间监管存在的矛盾、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以及公开和透明对

于树立公众信任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公共参与、鼓励行政机关公布更多的联邦数据供

公众使用等多项建议。

三　联邦算法治理的若干实例

（一）联邦行政机关

为了应对不同行业的算法发展和日渐增加的算法应用，一些联邦监管机构在其职权

范围内对算法的某些利用或影响进行监管，这些行动既是对上述总统行政命令的响应，也

是主动性的。并没有哪一个行政机关被赋予“治理”或者“监管”人工智能或者算法的职

责。相反，不同行政机关都在探索以各种方式发布新规则或者对已有的规则加以解释，以

便将算法系统纳入它们已有的职责范围之内。

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ＴＣ）将其职责解释为包括在国家层面
对隐私规则和侵犯隐私的行为进行监管。例如，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未能根据２０１２年联邦贸易
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命令改善其隐私保护状况后，委员会对其作出了一项行政罚款决定，对

其罚款５０亿美元。〔５１〕 同时，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多次举行听证会，讨论竞争和消费者保护
如何应对“２１世纪对算法和预测分析的使用”。〔５２〕 这些听证会关注的是算法的全新运用
如何影响从消费者保护到反垄断的各种法律范式。

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对人工智能的特定用途
发布了一些指导文件，包括人工智能赋能（ＡＩｐｏｗｅｒｅｄ）的医疗软件〔５３〕和移动医疗应用程

序，〔５４〕以确保这些应用程序仍然符合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现有的规章。联邦食品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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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３－１４，２０１８．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ｏｎ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ｇｏｖ／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１１／ｆｔｃ－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０．
ＦＤＡ，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ｆｆ（Ｓｅｐｔ．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ｄａ．ｇｏｖ／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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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理局还批准了人工智能的其他用途，例如，允许制药公司销售基于人工智能的软

件〔５５〕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糖尿病筛查技术。〔５６〕

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Ｃ）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导
文件强调，委托人责任和其他责任以及应如何适用于“智能投资顾问”（ｒｏｂｏ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５７〕

（或算法驱动的投资顾问程序）和算法交易这两项事务属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开始使用机器学习算法〔５８〕来增强自身的监管能力（主要是通过数据

分析）。

联邦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来监管运输行业。２０１７年秋季，联邦航空管理局
（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Ａ）制定了“无人机系统集成示范计划”（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ＡＳＩＰＰ）。〔５９〕 联邦航空局与包括数百个州、地方
和部落政府在内的２５００多个相关方合作，为实现无人机的安全集成制定标准和规则。联
邦航空局还建立了无人机数据交换系统（ＵＡＳ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６０〕以鼓励政府和产业界合
作共享空域数据。同样地，交通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ｏＴ）尽管尚未发布正式
的法规，但已发布了一份报告，〔６１〕以便将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整合到现有的交通系统中，这

份报告的内容包含了对监管指南的讨论。与交通部的报告类似，许多其他联邦行政机关

采取的行动都属于非监管或“监管前”的范畴。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与亚马逊公司合作，试图更好地理解如何构建公正、不含偏见的算法。〔６２〕

同时，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ＳＴ）也
发布了一项计划，〔６３〕将协助联邦政府制定与人工智能和算法相关的技术标准。

（二）近期的联邦立法

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和不同行业的算法应用所带来的挑战，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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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ｐｅｒｍｉ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ｒｅｌａｔ
ｅｄｅｙ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ｐｒ．１１，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ｄａ．ｇｏｖ／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ｄａ－ｐｅｒｍｉｔｓ－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ｙｅ．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ｐｅｒｍｉ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ａｉｄ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ｗｒｉｓ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Ｍａｙ２４，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ｄａ．ｇｏｖ／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ｆｄａ－ｐｅｒｍｉ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ｉｄ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ｗｒｉｓ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Ｒｏｂｏ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ｏｉｅａ／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ａｌｅｒｔ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ｉｂ＿ｒｏｂｏ－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ｈｔｍｌ．
ＳｃｏｔｔＷ．Ｂａｕｇｕｅｓ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ｎＡＩＷｏｒｌｄ（Ｍａｙ３，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ｎｅｗｓ／
ｓｐｅｅｃｈ／ｓｐｅｅｃｈ－ｂａｕｇｕｅｓｓ－０５０３１８＃＿ｅｄｎｒｅｆ３．
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Ａ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ａ．ｇｏｖ／ｕａ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ＡＳ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ＡＮＣ）（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ｐｒｉｌ１４，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ａ．ｇｏｖ／
ｕａ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３．０（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Ｓ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ｍａｚｏｎ（ＦＡＩ），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ｓｆ．ｇｏｖ／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ｇｍ＿ｓｕｍｍ．ｊｓｐ？ｐｉｍｓ＿ｉｄ＝５０５６５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Ｉ：ＡＰｌａｎｆｏｒＦｅｄｅｒ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１３８５９（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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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立法之一是２０１８年３月通过的《云法案》（ＣＬＯＵＤＡｃｔ）。〔６４〕 该法案允
许联邦执法机构凭借获得法院批准的令状或传票，责令位于美国境内的技术公司按照要

求提供存储在其服务器上的数据，即使这些服务器位于美国境外。它还授权联邦政府与

其他国家签署行政协议，在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的情况下，取消各国法律对执法目的数据共

享所作的限制。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修复美国地面运输法》［Ｆｉｘｉｎｇ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ＳＴ）Ａｃｔ］。〔６５〕 这部法律要求交通部长评估和改进交通部对
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所作的应对措施，包括通过鼓励科研和推进技术体系。

（三）现有联邦立法

除了上述立法以外，还有许多法律其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算法治理问题，但是其条文

表述是技术中立的，可以适用于目前应用人工智能的各种行业。这些制定法对于人工智

能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平信用报告法》（ＦａｉｒＣｒｅ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ｃｔ，ＦＣＲＡ）主要规定了（使用算法或人工决
策进行）消费者信用信息的收集、信用报告的制作和获取。该法于１９７０年制定，至今仍然
有效，适用于涉及自动收集信用信息的情形。银行业管理遵循“技术中立”的其他制定法

包括《公平住房法》（Ｆａｉｒ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ｃｔ）和《平等信贷机会法》（Ｅｑｕ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这些立法是技术中立的，因为它们并不区分是人类还是算法在进行决策，无论如
何，被管理的行为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

１９９６年《健康保险可携带性和问责法》（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ＨＩＰＡＡ）中规定了医疗信息（包括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收集和流动。随着医疗行业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算法和数字技术，它们有责任确保遵守该法的隐私保护要求。２０００
年４月生效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Ｏｎｌｉｎ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ＣＯＰＰＡ）。
对以１３岁以下儿童为受众的网站或在线服务的运营商设定了一系列要求。〔６６〕 管理在线
服务的算法并不能豁免适用《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中保护儿童的要求。

以上只是少数应用实例，由于许多公司和政府机构正在受到严格控制的行业中使用

算法技术，这种使用也受到了监管，因此仅仅使用算法也并不能使其摆脱现有的规则。

（四）正在立法程序之中的联邦立法

有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些立法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在不同领域治理算法。以下列举

的是正在立法程序之中的联邦立法，但并未穷尽。进入参议院和众议院立法程序的众多

法律草案都可能会对算法治理产生影响，但是也有很多进入立法程序的联邦立法最后不

能获得通过。因此，这份目录只是说明了议员们正在考虑采用何种方法治理算法。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处于辩论程序的法案包括以下几个。首先，《算法问责法》（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６７〕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和实施新规则，要求采用“自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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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Ｐｕｂ．Ｌ．１１５－１４１．Ｓｅ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ｎｄＩｍ
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Ａｃ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ｉｌｅ／１１５３４４６／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ＴｈｅＦｉｘ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ＳＴ）Ａｃｔ，Ｐｕｂ．Ｌ．Ｎｏ．１１４－９４．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Ｏｎｌｉｎ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９８，１５Ｕ．Ｓ．Ｃ．６５０１－６５０５．
ｈｔｔｐｓ：／／ｅｐｉｃ．ｏｒｇ／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２０１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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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系统”的私人公司设立内部影响评估委员会、定期发布公开报告，讨论自动决策系统对

准确性、公正、偏见、歧视、隐私和安全的影响。公开报告的内容将包括公司内部关于改进

算法、成本效益分析和其他考虑因素的讨论。其次，《线上用户欺骗性体验减少法》（Ｄｅ
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ｏＯｎｌｉｎｅＵｓｅｒ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的立法目的是阻止采用“暗黑模式”〔６８〕或
设置诱骗用户放弃个人数据的数字交互界面，要求私人公司设立独立审查委员会（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Ｂｏａｒｄｓ），以确保公司的应用程序不包含“暗黑模式”，同时创设了向用户和
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的义务。最后，《司法算法正义法》（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ｃｔ）〔６９〕则禁止利用商业秘密特权阻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获取证据。数据创新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ａｔ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也制作了一个有关对算法进行治理的其他正在立法程序之中
的联邦立法跟踪网页。〔７０〕

（五）联邦普通法

以下所举实例主要是反映联邦法院如何根据已确立的普通法原则对涉及算法治理的

新问题而作出相应回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是一个样本分析，并不必然反映美国法在

这一议题上的发展轨迹。这些案例很多是由联邦地区（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ｓ）法院判决的，
其判决书在联邦普通法的位阶中只具有比较有限的先例效力。

（１）反恐怖主义（私营部门）：Ｆｏｒｃｅ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ｃ．，９３４Ｆ．３ｄ５３（２ｄＣｉｒ．２０１９）。
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起诉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指控该社交媒体公司运营的平台基于算法的内容分发
实质上形成了对一家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从而违反了美国法律。法院驳回了这一观点，

判定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只是开发算法，其设计的目的是让用户相互匹配，不构成“开发”恐怖团体
发布的内容。

（２）侵犯版权（私人部门）：Ｒｙｏｏ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ｃ．ｖ．ＴｈｏｍａｓＤ．ＨａｎＤＭＤ，（Ｃ．Ｄ．Ｃａｌ．Ａｐｒ．
２５，２０１６）。原告声称，因为被告的网站存在大量侵犯版权产生的重复内容，阻碍了原告
从其网站获得大量医疗收入。此案争论的焦点是有关谷歌算法如何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

和排序的证据。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３）雇佣—错误终止（私人部门）：Ｍｏｒａｌｅｓｖ．ＭｃＫｅｓ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ｌｓ．，ＬＬＣ，１３６Ｆ．
Ａｐｐ’ｘ１１５，１１６（１０ｔｈＣｉｒ．２００５）。一家医疗服务公司的前雇员声称她遭到错误解雇。该
公司作出解雇决定的依据包括一份由算法生成的报告，内容显示原告和其他员工的行为

和表现存在的差异。法院判定该雇员未能证明公司作出的解雇决定理由只是一个借口。

（４）产品责任（私人部门）：Ｗｉｃｋｅｒｓｈａｍｖ．ＦｏｒｄＭｏｔｏｒＣｏ．，１９４Ｆ．Ｓｕｐｐ．３ｄ４３４（Ｄ．Ｓ．
Ｃ．２０１６）。原告的丈夫在车祸中因安全气囊而受伤后选择了自杀。此案的关键点在于制
造商是否意识到安全气囊的设计存在更安全的算法。法院裁定存在的事实问题，足以让

该案满足越过“简易程序”阶段而继续审查的要求。该案目前仍在审查之中。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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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Ｄｅｂ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ｅｎ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ａｎ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ａｒｋ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ｐｒ．９，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２０１９／４／ｓｅｎ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ａｎ－ｍａｎｉｐｕ
ｌａｔｉｖｅ－ｄａｒｋ－ｐａｔｔｅｒｎｓ．暗黑模式，是指出为了诱骗用户放弃其个人数据的数字界面。———译者注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ｂｉｌｌ／１１６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４３６８．
关于该立法进展情况，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ｔ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ｉ－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ｉ－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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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反垄断（私人部门）：Ｍｅｙｅｒｖ．Ｋａｌａｎｉｃｋ，１７４Ｆ．Ｓｕｐｐ．３ｄ８１７，８２０－８２１（Ｓ．Ｄ．Ｎ．
Ｙ．２０１６）。原告声称，Ｕｂｅｒ的首席执行官所采用的 Ｕｂｅｒ的定价算法，以限制司机之间以
竞争的方式设置向乘客收取的价格。法院认定可以适用当事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因此

该案将转为仲裁。因此，目前尚无法了解该案将如何影响定价算法的应用。

（６）侵犯名誉和以虚假事实侵犯隐私（私人部门）：Ｓｅａｔｏｎｖ．ＴｒｉｐＡｄｖｉｓｏｒ，７２８Ｆ．３ｄ
５９２（２０１３）。原告指控被告的“卫生条件最差酒店”名单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也侵犯了
原告的隐私权。法院判定这份名单“显然是无法验证的夸张修辞”，理性的个人不会将其

与利用消费者评价作为事实客观评价指标的排名系统相混淆。尽管被告采用的方法是

“一个糟糕的评估指标”，但它并未达到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条件。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后来维持了这一判决。

（７）正当程序———歧视（私人部门）：ＤｅＨｏｙｏｓｖ．ＡｌｌｓｔａｔｅＣｏｒｐ．，２４０Ｆ．Ｒ．Ｄ．２６９（Ｗ．
Ｄ．Ｔｅｘ．２００７）。有的法院受理了指控有关算法违法地对特定受保护群体产生差别影响的
诉讼。在该案中，法院裁定原告指控被告利用特定的保险评分算法，对少数族裔产生了差

别影响，这一指控可以成为让原告加入集体诉讼的充分理由。

（８）违约与信义义务的过失（私人部门）：Ｂａｔｃｈｅｌａｒ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ｒｏｋｅｒｓ，ＬＬＣ，７５１Ｆ．
Ａｐｐ’ｘ５５（２ｄＣｉｒ．２０１８）。原告系一名投资者，他的保证金账户因为经纪机构的算法而被
强制平仓。他也指控该企业违约，“采取的强制平仓措施商业上看是不合理的”。法院驳

回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但是将指控存在过失的诉讼请求发回进一步审查。该案表明，

有的法院更倾向于判定雇员和组织对算法所作的决定负责。

（９）分配政府福利的正当程序（政府部门）：Ｔ．ｖ．Ｂｏｗｌｉｎｇ，Ｎｏ．２：１５－ＣＶ－０９６５５，
２０１６（Ｓ．Ｄ．Ｗ．Ｖａ．Ｓｅｐｔ．１３，２０１６）。原告声称，因为算法所考虑的相关因素和算法的总体
方案并不向公众公开，政府在确定福利变更时使用的算法剥夺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法

院判定，“案卷中并没有说明哪些因素被纳入 ＡＰＳ算法、如何加权各项因素，或 ＡＰＳ在生
成Ｉ／ＤＤ豁免项目每位成员的个性化预算时所采用的ＡＰＳ算法的总体方法的信息。简言
之，我们根本无从确定ＡＰＳ算法是如何生成豁免项目每位福利领受人的个性化预算的。”
基于这一原因，法院拒绝作出简易判决，因为正当程序原则要求政府根据“以合理和一致

的方式适用的”并且“可以确认的标准”作出福利决定。

（１０）刑事司法的正当程序（政府部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ｏｏｋｅｒ，１２５Ｓ．Ｃｔ．７３８
（２００５）。最高法院判定，在决定量刑的算法中使用的因素只能是那些已经向陪审团证明
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因素，任何其他因素都必须排除在外。

（１１）行政合规（政府部门）：Ｈｕｇｈｅｓｖ．Ｂｏｓ．Ｓｃｉ．Ｃｏｒｐ．，６３１Ｆ．３ｄ７６２（５ｔｈＣｉｒ．２０１１）。
该案中，原告指控被告违反了ＦＤＡ的报告规定。原告提交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一个算法
来确定其医疗器械造成的何种烧伤需要向 ＦＤＡ报告。被告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每年向
ＦＤＡ披露的裁量中都包含了其算法而没有产生争议，但之后被要求停止使用。法院认为
原告的证据强烈表明该算法不符合ＦＤＡ的规定，ＦＤＡ在２００８年之前对该算法的沉默并
不构成默认的批准。该案体现了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将算法视作全新、自成一格的

（ｓｕｉｇｅｎｅｒｉｓ）议题，而是将其置于已有法律要求的背景下加以评估。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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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行政合规（政府部门）：Ｊｉｍｉｎｅｚｖ．ＣｒｅｄｉｔＯｎｅＢａｎｋ，Ｎ．Ａ．，３７７Ｆ．Ｓｕｐｐ．３ｄ３２４
（Ｓ．Ｄ．Ｎ．Ｙ．２０１９）。原告指控被告违反了《电话消费者保护法》（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因为被告采用了自动化拨号算法，拨打了原告的电话多达３８０次。当事人对
于这一拨号算法是否可以合理归类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某些裁决中所指的预测性拨号系

统提出质疑。法院裁定该算法可以构成前述预测性拨号系统。其对什么构成“预测性”

算法所下的定义是非常宽松的，认为拨号软件可以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拨打号码。

关于该案，应建议相关监管机构在某些空间内对于可被允许的算法类型进行严格的控制。

四　州和地方政府的行动

在美国，对算法的治理大量发生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他们正在想办法应对新兴技术

所带来的挑战，而很多案件中的原告也在利用已有的普通法以支持他们在州法院提出的

诉讼请求。无论在民事还是刑事领域，各类规章都在同时影响着私营部门和政府对算法

的利用。

（一）对政府部门适用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和规章

各州立法机构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立法规范政府在各种场景下的算法应用。其中最引

人瞩目的活动领域或许当推自动驾驶汽车（ＡＶｓ）：州立法机构全国会议（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ｓ）的数据库〔７１〕有关自动驾驶车辆的州和地方规章数据表明，到目

前为止，美国５０个州中已有４０个州通过了法律或行政命令规制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政
策文件的内容包括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环境和特定道路上行驶，鼓励自动驾驶车辆

开发商与州监管机构合作开发试点项目以确保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和发展等。有些州已

经成立了“咨询委员会”或者类似的机构来协调监管者以更好地为政府应对自动驾驶车

辆技术的发展做好准备。其他各种形式的立法包括：

１．一般性的算法问责
２０１７年，纽约市议会成为首家通过算法透明法案的地方立法机构。纽约市２０１８年

第４９号法〔７２〕设置了“算法问责特别工作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负责
调查市政府使用算法的情况，并就如何加强纽约市算法应用的公共问责提出建议。纽约

市政府利用各种算法完成众多任务，包括在刑事调查、教师评估、消防、公共住房、发行食

品券等工作中分析ＤＮＡ证据。难题是，作为商业机密的算法和作为政府程序的算法之间
在要求上显然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作为政府程序的算法对公众来说应该是透明的。

继纽约之后，华盛顿州的两项法案（ＨＢ１６５５〔７３〕和ＳＢ５５２７〔７４〕）将为政府采购和利用自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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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ｎａｃｔｅ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１８，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ｓｌ．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ｎａｃｔｅｄ－ｌｅｇ
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ｉｓｔａｒ．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ｙｃ．ｇｏｖ／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ＩＤ＝３１３７８１５＆ＧＵＩＤ＝４３７Ａ６Ａ６Ｄ－６２Ｅ１－４７Ｅ２－９Ｃ４２－
４６１２５３Ｆ９Ｃ６Ｄ０．
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ｌｅｇ．ｗａ．ｇｏｖ／ｂｉｌ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Ｂｉ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１６５５＆Ｙｅａｒ＝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ｌｅｇ．ｗａ．ｇｏｖ／ｂｉｌ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Ｙｅａｒ＝２０１７＆Ｂｉ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５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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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系统制定指导方针，以保护消费者、提高透明度和增强市场的可预测性。

２．社会服务的优先次序
其他州的法律涉及到了政府资源的优先次序和分配问题。例如，佛罗里达州的ｉＢｕｄ

ｇｅｔ〔７５〕系统就是一种基于算法的服务，它允许残疾人选择对他们很重要的个性化服务，同
时也帮助行政机关遵守相关联邦和州的法律。此外，佛罗里达州儿童和家庭部〔７６〕（Ｆｌｏｒｉ
ｄ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已经开始使用基于公开信息的数据分析和数字算
法，对家庭进行画像分析，确定相关可能预测或防止虐待儿童的因素。该算法因为不准

确〔７７〕和存在偏见而受到批评。佐治亚州更新了社会服务相关立法，允许该州的社区健

康委员会（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制定规章，就有关特定健康服务的费用报销明确新
的复议程序。该法的修订回应了新算法应用相关的争议。〔７８〕

３．刑事司法与公民权利
多个州和地区已经认识到通过限制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利用，特别是在刑事执法的场

景下的利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旧金山市议会颁布了《禁止秘密监视条例》（Ｓｔｏｐ
Ｓｅｃｒｅ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７９〕禁止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政府实体，在该城市辖区内使
用人脸识别功能。该条例还要求该市的各部门采购任何类型的监控技术，或者签订协议

接受通过监控技术取得的信息时需报监督委员会（Ｂｏａｒｄ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批准。其他州的
立法机关也提出了类似的法案。例如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正在考虑禁止政府使用人脸

识别和其他远程生物识别监控系统（Ｓ．１３８５〔８０〕）；萨默维尔市议会也在考虑禁止使用人
脸识别技术（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８１４２〔８１〕）。

（二）对私人适用的州和地方立法和规章制定行动

除了限制政府行为外，州立法机关和机构还颁布了法律和政策，规制私人公司在各种

场景下的算法应用。例如，在数据隐私方面，《加州消费者隐私法》（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ＣＣＰＡ）〔８２〕让加州人民有权更多地了解其个人数据的收集以及这些数据向谁
出售和披露等情况。该法规定加州公民有查阅其个人数据以及禁止出售其个人数据的权

利，并保护加州公民不因其行使相关权利而受到歧视或报复。该法类似于欧盟《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别，包括法律的适用范围，对“个人数据”的定
义，所规定的用户权利，以及数据安全和执法措施的范围。《加州消费者隐私法》主要适

用于在加州境内“经营业务”的，收集消费者数据和满足特定标准的任何商业或者非营利

组织。尽管《加州消费者隐私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都调整特定的地理范围，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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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ｈｔｔｐ：／／ａｐｄ．ｍｙｆｌｏｒｉｄａ．ｃｏｍ／ｉｂｕｄｇｅ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２０１７Ａｎｎｕ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ｓｃａ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ＯＣＴ．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ｍｅｄｉｕｍ．ｃｏｍ／ｓ／ｓｔｏｒｙ／ｉｓ－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ａｌｌｙ－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ｉｔ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６ｄ５ｅ１７８１ｂｅｄ２．
Ｇａ．ＣｏｄｅＡｎｎ．，§４９－４－１５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ｆｆ．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ｏｐ－ｓｅｃｒｅ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０５０６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ｍ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ｇｏｖ／Ｂｉｌｌｓ／１９１／ＳＤ６７１．
ｈｔｔｐ：／／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ｃｉｔｙｍａ．ｉｑｍ２．ｃｏｍ／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Ｄｅｔａｉｌ＿ＬｅｇｉＦｉｌｅ．ａｓｐｘ？Ｆｒａｍ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Ｄ＝２９２６＆Ｍｅｄｉ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２１９．２６１＆ＩＤ＝２０９９１＆ＣｓｓＣｌａｓ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ｏａｇ．ｃａ．ｇｏｖ／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ｃ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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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市场的规模和加州作为众多全球性技术公司总部所在地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市场

的规模），意味着这两部法律都会对跨国经营的技术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也都会

影响和催生其他法域的隐私立法。

其他形式的隐私规章在适用范围上更为具体。例如，有的州（包括华盛顿州、德克萨

斯州、加利福尼亚州、阿肯色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已经开始积极限制和规制生物数

据领域，包括限制某种形式的生物数据的收集和识别。此外，华盛顿州、密歇根州、加利福

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也已经开始试图采取类似的措施。〔８３〕

（三）州普通法对政府实体的适用

以下所举例子是州法院的判决，它们调整不同州辖区内政府实体应用算法的情况。

这些判例提供了公民个体和非国家组织如何型塑算法治理发展的例证：

（１）欺诈检测的正当程序（密歇根州）：Ｂａｕｓｅｒｍａｎｖ．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Ｎｏ．１５６３８９（Ａｐｒ．５，２０１９）。密歇根州一起待决的案件涉及密歇根综合数据自动化系统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ＤＡＳ），该算法系统由州政府从第三方供应
商处采购，用于对被指控的福利欺诈进行裁决和处罚。该系统可以自动检测出个人记录

中的任何数据差异或不一致的情况，从而作为非法行为的证据。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
８月期间，该系统错误地认定超过４００００名密歇根州居民涉嫌欺诈。这些居民通过集体
诉讼的方式起诉了该州，指控扣留退税款和扣罚工资的做法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

（２）刑事证据标准（纽约州）：Ｐｅｏｐｌｅｖ．Ｂｅｌｌｅ，４７Ｍｉｓｃ．３ｄ１２１８（Ａ），１６Ｎ．Ｙ．Ｓ．３ｄ
７９３（Ｎ．Ｙ．Ｓｕｐ．Ｃｔ．２０１５）。一名刑事案件的被告试图排除公诉方提供的与 ＤＮＡ相关的
概率分析证据，他对公诉方在确定ＤＮＡ属性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提出质疑。美国各州发
生的此类案件也越来越多。在本案中，法院驳回了原告请求，因为被告有权检查讼争的

算法。

（３）刑事证据标准（纽约州）：Ｐｅｏｐｌｅｖ．Ｌｏｐｅｚ，５０Ｍｉｓｃ．３ｄ６３２，６４４，２３Ｎ．Ｙ．Ｓ．３ｄ
８２０，８２９（Ｎ．Ｙ．Ｓｕｐ．Ｃｔ．２０１５）。本案也涉及被告质疑算法的应用，该算法用于确定被告
的ＤＮＡ出现在一件证据上的可能性。法院裁定该证据是可采纳的，因为被告有权获取该
案讼争的算法。不过，法院也裁定州公诉人向被告披露输入该算法的原始数据。

（４）刑事证据标准（堪萨斯州）：Ｓｔａｔｅｖ．Ｓｈｉｖｅｌｙ，２６８Ｋａｎ．５７３，９９９Ｐ．２ｄ９５２（２０００）。
本案中法院裁定基于算法的测谎结果不可采纳。该算法利用生理数据来判断某人是撒谎

还是说真话。法院对证据经过审查认定，将测谎仪计算机化并不能提高其准确度。

（５）量刑（威斯康星州）：Ｓｔａｔｅｖ．Ｌｏｏｍｉｓ，２０１６ＷＩ６８，３７１Ｗｉｓ．２ｄ２３５，８８１Ｎ．Ｗ．２ｄ
７４９。在本案中，被告对使用算法“风险评估工具”确定其量刑提出质疑，因为他无法使用
该算法。州最高法院认为，利用风险评估工具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该案讼争的算法即使被

告无法获得，也是来自公开获取的信息，而且被告可以对算法应用后的量刑结论提出异

议。其他州也作出类似的判决，〔８４〕比如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ｖ．Ｈｉｃｋｅｒｓｏｎ案，原告根据 Ｐａｌａｎｔｉｒ设计

·３２·

美国算法治理政策与实施进路

〔８３〕

〔８４〕

ＡＩＮｏｗ２０１９Ｒｅｐｏｒｔ，ＡＩＮｏ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ａｉｎｏ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ＡＩ＿Ｎｏｗ＿２０１９＿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ｍｌ．
Ｓｅｅｅ．ｇ．，Ｓｔａｔｅｖ．Ｇｕｉｓｅ，９２１Ｎ．Ｗ．２ｄ２６（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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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为Ｇｏｔｈａｍ的风险评估算法被判定有罪，但是未获准审查该算法。他提出的重审动议
被驳回，因为公诉人否认他是基于Ｇｏｔｈａｍ算法而被定罪；在Ｌｙｎｃｈｖ．Ｆｌｏｒｉｄａ案中，因为某
算法将原告与一位可卡因贩卖者的照片实现匹配，他因为这一匹配结果而被定罪。

（６）社会服务的获得（佛罗里达州）：Ｇ．Ｂ．ｖ．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１４３
Ｓｏ．３ｄ４５４（Ｆｌａ．Ｄｉｓｔ．Ｃｔ．Ａｐｐ．２０１４）。某一患有慢性残疾的群体对该州行政机关采用
ｉＢｕｄｇｅｔ算法决策程序作出个人福利认定的做法提出质疑。法院认为，ｉＢｕｄｇｅｔ的立法不
允许通过政府的算法削减福利。

（７）行政程序（弗吉尼亚州）：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ｏｆＡｍ．，Ｉｎｃ．ｖ．Ｓｍｉｔ，２７９Ｖａ．３２７，６８９Ｓ．Ｅ．
２ｄ６７９（２０１０）。一家汽车批发商利用一种算法将汽车分配给全州的汽车经销商。弗吉
尼亚州机动车管理局（ＤＭＶ）制定了一项规则，其中采用的算法对全州范围的新车分配提
出了某些要求。州机动车管理局认定，上述配售不公平地影响了较小的汽车经销商，因此

是非法的。而法院则判定机动车管理局的规定过度含糊不清。

（四）州普通法对私人部门实体的适用

以下所举的州法院判决展示了公民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在以何种方式开始形塑算法治

理的发展：

（１）证券欺诈（纽约州）：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ｒｅ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ｖ．Ｂａｒｃｌａｙ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４７Ｍｉｓｃ．
３ｄ８６２，８６３－８６４，１Ｎ．Ｙ．Ｓ．３ｄ９１０，９１１－９１２（Ｎ．Ｙ．Ｓｕｐ．Ｃｔ．２０１５）。法院审查了被告银
行在高频交易中算法应用的实际效果。法院裁定，作为第一次审理的此类事务，该算法与

银行推销其服务的方式不同。

（２）医疗事故证据标准（纽约州）：Ｈｉｎｌｉｃｋｙｖ．Ｄｒｅｙｆｕｓｓ，６Ｎ．Ｙ．３ｄ６３６，８４８Ｎ．Ｅ．２ｄ
１２８５（２００６）。原告声称麻醉师有医疗过失。法院允许被告提出解释麻醉师的决策过程、
展示“注意标准”的算法指南作为证据。法院裁定该算法属于可采证据。

（３）公用事业监管（马萨诸塞州）：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ＵｎｉｏｎＩｎｓ．Ｃｏ．ｖ．Ｂｏｓ．ＥｄｉｓｏｎＣｏ．，４１２
Ｍａｓｓ．５４５，５９１Ｎ．Ｅ．２ｄ１６５（１９９２）。在本案中，法院允许原告提供它们开发的算法作为
证据，该算法可以确定被告公用事业公司因蒸汽表故障而多收取了他们的费用。

五　非政府组织与行业自律监管

除了通过立法、行政规章和司法判决进行治理外，私人主体也在型塑算法治理的对话

和制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技术政策、公民权利和刑事司法改革等领域开展工作，已经成为

提出指导未来社会算法方向的政策和原则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还与政府实体和私人

公司合作设计政策，建立新的制度以应对人工智能的扩散问题。有些组织主要从事研究

和提高认识，而另一些组织则更直接地致力于影响法律和政策。非政府组织通过揭露可

能不合理的的算法应用，型塑算法合理应用的公共辩论，对“治理”算法发挥了强有力的

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非政府组织可以对行为不端的主体施加名誉上的惩罚。示例

·４２·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如下：（１）人工智能伙伴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该伙伴关系整合了研
究机构、私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致力于为了公共利益促进和引领有关人工智能未

来的讨论。该伙伴关系的成员基础是超过５０％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的非政府组织；〔８５〕

（２）消费者报告组织：敦促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让民众对于自身的个人数据拥有更多的
控制权，以适应电子技术和算法应用的普遍化；〔８６〕（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与消费者报告
组织一样，随着自身的发展，它们承担的使命也在不断变化，涉及现代科技的影响以及涉

及使用算法影响个人权利的诉讼案件，包括隐私、数字权利和刑事司法等领域；〔８７〕（４）Ｕｐ
ｔｕｒｎ：其重点是公平金融、刑事司法和数字权利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发展；〔８８〕（５）人工智能
现代研究所（ＡＩＮｏｗ）：是一个跨学科的组织，研究有关人工智能对社会影响的法律和政
策制定，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权利和自由、劳动和自动化、偏见和包容，以及安全和关

键基础设施，〔８９〕并就此发布报告；〔９０〕（６）美国程序代码组织：该组织利用新兴技术和科技
公司的精神，利用数字技术扩大各级政府的有效性和可访问性；〔９１〕（７）民主与技术中心：
该中心帮助制定与算法和公民自由有关的政策建议；〔９２〕（８）数据与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
致力于促进公众对以数据为中心的技术和自动化之社会影响的理解。〔９３〕

（二）行业自律监管

企业深受消费者反馈和雇员反弹的影响，它们越来越多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保护

隐私和不歧视等公共价值观的方式形塑算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种形式的“自我治

理”在更广泛地塑造算法使用的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示例包括：（１）谷歌人工智能原
则：该公司尝试了各种机制以帮助确保伦理考量在商业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９４〕（２）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发明ＡｌｐｈａＧｏ的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公司有着自己的伦理和社会部，负责将公司追求公
共利益的更广泛的目标制度化，〔９５〕虽然该公司签署了各种伦理相关的承诺，但它也因某

些商业关系和实践而受到批评；〔９６〕（３）微软：科技巨头微软创建了许多研究部门专注于研
究新兴技术对社会的伦理影响，其中包括命运实验室（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ＡＩ，ＦＡＴＥ），其目标是促进具有创新性和符合伦理要求的计算技术；〔９７〕

（４）Ａｘｏｎ（前身为Ｔａｓｅｒ）：Ａｘｏｎｉ新设了人工智能和警务技术伦理委员会，以指导公司的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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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开发和预期应用；〔９８〕（５）ＩＢＭ：２０１８年９月，ＩＢＭ发布了开源的度量工具包ＡＩＦａｉｒ
ｎｅｓｓ３６０，用于检查数据集和机器学习模型是否存在偏差。〔９９〕

六　结　语

本文概要介绍了美国算法治理所采用的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机制，内容涉及不同的管

辖区、产业和场景。正如上述实例所表明的，政府机构、法院和私人主体正在意识到，虽然

算法治理通常契合现有的法律和监管结构，但是算法应用有时也需要对现有法律的适用

提出新的论点，需要推进新型监管的创新思维以满足更广泛的公共价值和监管目标。此

外，参与治理算法的各类主体越来越质疑“基于数据”或“基于证据”的算法决策是否会带

来更准确、公平或高效的决策和策略的观念。例如，法律开始承认，生物识别工具并非绝

对正确，算法本身及作为其基础的数据集也可以发现存在偏差。因此，美国的算法治理是

一个高度动态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将持续受到一系列行为主体和法律工具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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